
广东省石油化工研究院 

实习生管理办法 

 
为了吸引、选拔在校优秀的大中专学生到本院工作，规范大中专学生在本院

实习制度，加强对实习生的管理，特制订以下办法： 

1、实习须具备的条件： 

①原则上要求是中专或中专学历以上学生，在校品学兼优； 

②由学生本人或实习院校提交实习的书面申请，经院领导审批同意后，由产业办

公室负责实习生的管理； 

③实习生到院科研与产业办公室报到，填写“实习生个人情况登记表”。由科研

办进行实习的统筹安排，同时把实习生的具体情况报办公室备案，由办公室组织

安排实习生的食宿、购买保险和发放生活补贴等工作。 

2、实习时间的规定： 

①实习时间的长短视实习生的情况而定。 

②实习学生在实习期间实行考勤机考勤。 

③实习生实习期间应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听从实习部门领导的安排，不得擅自

离岗。如遇特殊情况，请假手续按院员工请假制度办理。 

3、实习期间的待遇： 

①实习生与企业没有劳动关系，不享有正式员工的相关待遇，一般情况下不提供

福利； 

②工作日提供免费的工作午餐，家在外地的实习生院可安排住宿； 

③每月发放生活补助，根据学历、实习性质和实际情况，按 500-800 元不等的标

准确定。当月发放上个月的生活补贴。实习期间企业为实习生购买工伤意外险； 

4、实习工作的安排 

①由科办根据院情况安排实习部门和实习时间，由各部门领导安排实习生相应的

具体工作，在不影响正常工作的前提下，指定一名正式员工以一对一的形式培训

实习生。部门负责人和实习生不得擅自调整实习部门，如要调整，需主管院长批

准，办公室及科研与产业办公室备案； 



5、实习鉴定工作及离职 

①实习过程中，实习生所在部门若发现实习生明显不适合该岗位，建议劝其提前

结束实习期，并告知办公室及科研与产业办公室；  

②实行生在实习期间严重违反法律、法规或院规章制度，院有权责令其立即终止

实习，若产生不良后果及经济损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和赔偿责任。 

③原则上不允许实习生自行提前结束实习，如有特殊情况，需实习生本人提出书

面申请，所在部门批准，由科研与产业办公室负责同实习生所在学校协商决定。 

④提交结束实习必须以书面形式提交实习结束申请。实习结束前必须做好工作移

交，办好离岗手续，擅自离岗，公司有权扣除实习补贴，并向实习生所在院校发

函予以通报。 

⑤实习期结束后，由实习生所在部门负责人与科研与产业办公室沟通，给予相应

的鉴定和评估；对应聘的实习生确定该实习生是否可以留用，并进入相应的招聘

程序。 

6、本办法所指实习生，不包括短期（一个月内）的实习生以及个人名义联系来

院的实习生。这类实习生根据实际情况由办公室负责管理。 

7、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http://www.fw123.net/fanwen/List_56.html


广东省石油化工研究院 

实习生个人情况登记表 
填表日期： 

姓名  学校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专业   
政治 

面貌 
  

身份证号码  

相片 

家庭住址  邮编  
联系   

电话 
 

紧急联络人  联系电话  

家 

庭 

成 

员 

  

学校名称 自何年何月至何年何月 专业 学历、学位 

    

    

    

学习 

简历 

    

单位名称 自何年何月至何年何月 实习部门 实习岗位 

    
实习 

经历 

    
银行卡号  

 本表一式 2 份，科研与产业办公室和办公室人力资源各一份 

 

学生所在学校（盖章） 



广东省石油化工研究院 

实习生入职审批表 
                                            

姓名  在读学校  

实习时间  联系方式  

实习部门意见 
 

科研与产业办

安排情况 

1、核定生活补助标准： 

2、实习安排 

（1）实习部门（       ）实习时间（      ）岗位（     ）

（2）实习部门（       ）实习时间（      ）岗位（     ）

（3）实习部门（       ）实习时间（      ）岗位（     ）

                                         签名： 

                                         日期： 

院领导意见 

 
 

办公室安排情

况 

发放临时出入卡： 

饭卡： 

考勤卡： 

生活补助： 

购买工伤意外险： 

入职培训： 

                                          

综合科    
办理情况 

宿舍安排： 

 

 

签名： 
日期： 

附件：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学生证复印件 

本表一式二份，科研与产业办公室和人力资源部各留存 



 

广东省石油化工研究院 

实习生提前离院申请表 

姓名  实习岗位  

原定实习时间  申请结束时间  

提交离院原因 

 
 
 
 
 
 
 
 

 
 
 
 
 
 
 
 
 
 

实习部门意见 

 

 

 

签名：        
                                         日期： 

科研与产业办

意见 

 
 
                                         签名： 
                                         日期： 

院领导意见 

 
 

签名：        
                                         日期 

所在院校意见 
（盖章） 

 
                                          

签名：        
                                         日期 

本表一式二份，科研与产业办公室和所在院校各留存一 



广东省石油化工研究院 

实习生离院鉴定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合作院校   所学专业   

入院时间  离院时间  

自我鉴定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实习 

部门 

鉴定 

意见 

  

  

  

  

  

  

  

  

 

 

 

  

  

  

 

 

 

 

  

 

             课题组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本 院 导 师 （签字）：          

 年   月  日     



技术档案

和相关资

料 

 

共    项/份 

 接受移交人 

  

  

(签字）

财务科 （签字） 工会图书室 
（签字）

综合科（宿舍）  (签字） 科研与产业办公室
（签字）

办公室 
临时出入证交回情况（      ）  饭卡交回情况（      ） 

停发考勤卡时间（        ）    停发津贴时间（      ） 

院领

导意

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注：  本人自我鉴定应包括政治表现、工作内容及其完成的情况等，字数应不少于 500 字； 

 课题组鉴定意见应包括业务水平、毕业论文完成情况、对上述“自我鉴定”中有关

其工作内容及完成情况的查漏与补正； 

 本文档一式二份，科研与产业办公室和人力资源部各留存一份。 
 


